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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度部门整体支出
绩效评价报告

为认真做好2020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管理水平，根据《关于开展2020年市直单位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长财绩[2020]1号文件精神，结合实际，现将我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报告如下：
一、部门概况
（一）部门基本情况
长沙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是2019年1月新成立的市政府工作部门，为正处级。按照职责分工及工作需要机关内设9个处室，包括办公室（政策法规处、思想政治权益维护处）、规划财务处、军队转业干部移交安置处、退役士兵移交安置处、就业创业处、军休服务管理处、双拥工作处、优抚和褒扬纪念处、机关党组织（人事处）。机关行政编制33名。截止2019年12月在岗人员为27人（其中：正县1人，副县5人，正科7人，副科9人，科员4人，工勤1人）,另有临聘人员2名。
（二）部门整体支出情况
因本单位为2019年新成立，年初无预算安排,资金按照职能转隶主要从市民政局和市人社局划转，部分工作项目经费由市财政局年中追加。全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7060.60万元，全年收支平衡，无结余。支出主要用于机构建设、退役安置、军队转业干部补助、拥军优抚等。
二、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
（一）基本支出
2019年，本部门基本支出完成2247.65万元，占全年总支出的31.83%。人员经费完成2171.78万元，人员经费中本单位职工经费304.13万元，军转干部医疗铺底资金1866.92万元；公用经费完成72.67万元。
（1）“三公”经费支出情况：2019年，“三公”经费完成11.42万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3.15万元；公务接待费0.62万元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完成7.65万元。
（2）会议费支出情况：2019年会议费完成6.54万元。
（3）培训费支出情况：2019年培训费完成5.18万元。
（4）其他对本单位影响较大的支出情况：2019年军转干部医疗铺底资金1866.92万元，占全年基本支出的83%。
（二）项目支出
2019年项目支出4812.95万元，占全年总支出的68.17%。其中其他优抚支出319.36万元，占全年项目支出的6.5%，主要用于企业困难战士医疗救助和临时救助238.57万；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支出3579.62万元，占全年项目支出的74.37%，主要用于2019年企业军转干部解困资金1359.18万元和自主择业军转干部医疗保险费2003.47万元；其他退役安置支出204.65万元，占全年项目支出的4.25%；其他财政对社会保险基金的补助支出304.98万元，占全年项目支出的6.33%，全部用于2019年随军家属待安置期间生活补助经费；拥军优属支出233.20万元，占全年项目支出的4.85%，主要用于春节、八一慰问部队及军政座谈会经费173.85万元。
三、部门项目组织实施情况
为防范财务管理风险，规范局机关及局属各单位经济运行活动，在局领导的高度重视下，单位以各级财经政策和党纪党规为依据，参考市级其他部门做法，出台了长沙市退役军人事务局《机关费用支出管理暂行办法》《政府采购暂行办法》《局属事业单位建设项目管理暂行办法》《资产管理暂行办法》。同时为规范系统重要项目建设铺排和大额资金分配使用管理，为人事处制定局“三重一大”决策制度提供建设性意见。机关《内控手册》将于近期完成编制。
专项资金指标到达我单位，规财处及时通知相关业务处室，业务处指定专人负责专项资金管理及使用工作，并根据财务制度的规定，制定分配方案，报局（党组会）审批、再由财务处报市财政局将资金分配、下拨至各区县（市）。 专项资金分配合理，项目日常组织管理严谨，项目绩效目标基本完成，资金达到预期目标，资金使用合规，无截留、挪用等现象，资金使用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。保障各项服务顺利开展的同时，维护了军人的合法权益，增强了军人的荣誉感、获得感和幸福感，充分彰显了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心和关爱，服务对象满意度高,有力促进了国防建设和社会和谐稳定。
四、资产管理情况
本年单位资产合计121.41万元，其中，流动资产0.37万元，占总资产的0.3%；固定资产净值121.04万元，占总资产的99.7%。固定资产原值128.07万元，固定资产累计折旧7.03万元。2019年5月，本单位从市民政局调入一批固定资产，其中通用设备7件，家具6件。共计资产原值48560.34元，折旧3611.23元，资产净值44949.11元。其他资产均为单位成立和新搬地址时购入。所有资产均在用，无处置和收益情况。
单位成立之初即出台了《公务车辆管理制度》、《长沙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政府采购暂行办法》、《长沙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资产管理暂行办法》，办法对资产的管理进行了明确的分工，所有采购程序均按规定执行，做到了账实相符，账账相符。2020年3月单位又出台了《长沙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国有资产处置暂行规定》，进一步规范机关及局属单位的资产管理。
五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2019年，单位履职尽责，强化管理，较好的完成了年度工作目标。单位重视内部管理制度建设及监督，遵守财务规章制度，对经费审批有明确的规定，正确组织资金的调度和使用。各项经费支出严格按流程把关。1.经济性：切实做好厉行节约工作，努力降低行政成本。严格“三公”经费和会议费、培训费审核审批程序。2.效率性：专项资金报批程序严格，拨付及时，使用效率较高，服务对象满意。3.有效性：有力维护了军人的合法权益，生活待遇得到有效落实，退役军人的获得感进一步增强，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益。4.可持续性：市、区县市全面成立退役军人事务局（处）。市、县、乡、村四级成立退役军人服务“两中心两站”1751个，覆盖面达100%。从中央资金到区县财政配套资金确保了项目稳定可持续发展。
六、存在的主要问题
新部门成立，因资金量大，项目多。相关的项目管理制度有待进一步规范和细化。对区县项目资金的日常检查监督还有待加强。对所属二级单位的资产还未进行过系统的盘查。
七、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
1.抓紧建立专项资金管理制度，对下拨区县的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定期检查。
2.对局属单位的资产进行一次全面盘点。将每个入账资产进行喷码标识，明确到每个使用人，增强使用人对资产的管理，进一步完善资产管理制度。
 3.对相关人员加强培训，规范部门预算收支核算，切实提高部门预算收支管理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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